附件5

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清单
一、申报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高级实验师、实验师资格人员  
   A、审查表1份、评审表3份；

  B、课时登记表1份
   C、《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》1份；
   D、科研系统导出的业绩一览表（电子版，PDF格式）；

  E、个人业务自传15份（破格申报人员提供）；

  F、业绩汇总表1份（电子版，EXCEL格式）；

  G、业绩压缩包（能将个人业绩全部填入科研管理系统的，不需要制作业绩电子版和提交该压缩包）；

  H、述职材料▲ （电子版）。

    注： ▲处：该材料限需要述职的申报正高资格、破格申报副高资格人员提供，格式为PPT；内容包括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临床等工作业绩和贡献，幻灯片一般不超过20张。

二、申报图书、研究等其他系列资格人员
    A、审查表1份、评审表3份、送审表20份、业绩登记表20份；
   B、业绩材料原件（所有业绩材料均需要原件）；
   C、《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》1份；
   D、业绩材料目录；
   E、个人业务自传20份（破格申报人员提供）。

注：若文化厅及其他单位对上述系列的材料另有补充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  三、申请聘任正高职务的学校编制人员
  A、课时登记表1份
   B、《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真实性保证书》1份；
    C、科研系统导出的业绩一览表（电子版，PDF格式）；

  D、业绩汇总表1份（电子版，EXCEL格式）；

  E、业绩压缩包（能将个人业绩全部填入科研管理系统的，不需要制作业绩电子版和提交该压缩包）；

    

注:

    1.申报人员的材料需自备文件袋装，不允许散乱或用燕尾夹。

    2.电子版请直接发至627024640@qq.com
四、省外来赣人员的资格确认
    1.资格确认对象：从省外来校工作、已具有省外专业技术资格的新进人员。

2.材料准备：个人从附件3下载表格填写并打印3份，并提供学历学位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、资格证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、聘任书（原件及复印件）、身份证（复印件）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（原件，由人事处提供）、聘用合同（原件，由人事处提供）。

3.提交时间：在8月22日-31日送至人事处职称办。

4.资格经上级人事部门确认后，如今年还需要同时申报职称评审，则按照上述第（一）、（二）类人员提交相应职称评审材料。

五、关于考核认定人员的资格认定
      1.认定对象：近三年新进、见习期满的人员；已经工作了3年以上的硕士研究生；符合认定条件的其他人员。

2.材料准备：个人从附件3下载认定表填写，并打印1份；经部门考核认定、签字盖章。

3.提交时间：在7月27日—29日送至人医院人事科。

六、关于留学回国人员的资格审定
1.审定对象：凡公派、自费到国（境）外留学、且在国（境）外获得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在国（境）外工作后回国的人员，来校工作后3年内首次申报审定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；不包括在我省工作后再公派或自费到国（境）外留学人员。

2.材料准备：个人从附件3下载《江西省留学回国人员专业技术资格审定表》并填写，打印3份；并提供学历学位证书（国（境）外获得的学位证书须经国内教育主管部门认可）、资格证书、业务工作总结各1份；反映本人专业技术水平的专业经历证明、科技成果证明、论文、著作、译著等材料，应制成电子版，整理方法见附件4。
   3.提交时间：在7月27日—29日送至人医院人事科。
